关于进行2011届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创作）检查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现正值2011届毕业生毕业展及论文答辩阶段，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依据《天津美术学院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的若干规定》（津美教【2005】10号）、《毕业创作与论文环节修订方案》及《天津美术学院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创作（设计）的若干规定》（津美教【2011】1号）的相关规定，保证此项工作顺利进行。目前需要各单位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请各教学单位督促教师、学生认真填写《毕业创作（设计）、毕业论文指导记录》及《学士学位申请书》。

a) 《毕业创作（设计）、毕业论文指导记录》一份，与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相关材料一起由各教学单位存档，一份交教务处，一份入学生档案，一份由系里留档。
b) 《学士学位申请书》一式二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放入学生档案。
2. 认真填写《天津美术学院2011届__________专业毕业生论文、设计（创作）一览表》（请各教学单位务必填写教务处统一格式的表格），并于6月15日前将盖有教学单位印章的纸质表格和电子文档各一份报教务处（已完成答辩的单位，请在完成答辩后2日内上交）。
3. 认真填写《2011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调查表》（本表内所有数据按毕业创作统计，有底色的单元格已经设好计算公式，不必填写），6月15日前报教务处，由教务处汇总后上报（已完成答辩的单位，请在完成答辩后2日内上交）。
4. 本届毕业生论文仍由各教学单位保存，保存时请各单位务必将毕业生毕业论文按学号顺序排列好以备随时查阅。

5. 毕业设计相关资料由各教学单位保存。
6. 各教学单位须对本专业2011届学生论文的指导、答辩、评分、分数分布，毕业设计（创作）的指导、展览、评分、分数分布等情况做出书面总结，于6月15日前报教务处（已完成答辩的单位，请在完成答辩后一周内上交）。
7. 各教学单位须将论文、设计成绩尽快登录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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